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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黃美玲
電話：(02)7736-6006
電子信箱：hml001@mail.moe.gov.tw

受文者：元智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臺教秘(二)字第113010776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工程會函文、函文附件 (A09000000E_1130107764_senddoc1_Attach1.PDF、

A09000000E_1130107764_senddoc1_Attach2.pdf)

主旨：檢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正「標準化作業流程及控制

重點－採購業務」作業項目範例-未經公告程序之限制性

招標（編號JP01），轉請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3年10月18日工程企字第

1130100466號函（影本如附）辦理。

正本：部屬機關(構)及國立大專校院(含附設醫院、農林場)
副本：行政法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及國家運動科學中心、各私立大專校院(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130107764 收文日期:113/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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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地址：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
承辦人：游子熠
聯絡電話：02-87897621
傳真：02-87897604
E-mail：ziyi@mail.pcc.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8日
發文字號：工程企字第113010046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60000000G_1130100466_doc3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會修正「標準化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採購業務」

作業項目範例-未經公告程序之限制性招標（編號JP01）

如附件，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機關。

說明：

一、本會111年12月23日工程企字第1110100798號令修正公告金

額及中央機關小額採購金額，並自112年1月1日生效，公告

金額修正為新臺幣(以下同)150萬元，中央機關小額採購金

額為15萬元以下（公開於本會網站）。本次係配合前述小

額採購金額調整，修正旨揭作業項目範例。

二、旨揭項目標準化作業流程、控制重點與所附自行評估表，

各機關可視業務性質，於有效控制及符合法令規定情形

下，合宜彈性調整（公開於本會網站（https://www.pcc.

gov.tw）\政府採購\採購業務標準化作業流程及控制重

點，請自行上網查詢下載使用）。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各鄉鎮市區公所
副本：本會各處室會組、企劃處（網站）(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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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 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JP01 

項目名稱 未經公告程序之限制性招標 

承辦單位 採購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限制性招標依採購規模區分： 

一、小額採購（目前為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 

(一) 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5條規定，得

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報價或企劃書。 

(二) 同性質之採購，不宜一再洽同一廠商採購，且不可有「機

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常見誤解或錯誤態

樣」之誤解或錯誤行為。例如： 

1、 不可意圖規避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公告金額以上或

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規定，而以

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

之採購，或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

購。 

2、 有分批辦理之必要，須依全部批數之預算總額認定採購

金額。 

3、 誤以為所有小額採購僅可逕洽 1家廠商採購。 

4、 不要洽 1家廠商代為蒐集 3家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供

機關作為採購決定之用。 

5、 非依共同供應契約辦理之小額採購，不要誤以為所有案

件皆無需經議價程序。 

6、 非依共同供應契約辦理之小額採購，其洽廠商提供報價

或企劃書者，不可未考慮廠商報價之合理性而逕以報價

決標。 

7、 誤以為所有小額採購皆無需簽訂契約、不適用不得轉包

之規定、不適用本法第 101條及第 103條之規定。 

8、 洽共同供應契約廠商訂購產品並附加採購該共同供應

契約產品以外之項目，附加採購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

ㄧ，或所附加採購之項目非屬訂購產品之相關配備或勞

務。 

9、 機關內部請購、廠商履約、驗收、經費核銷之過程未落

實控管。 

二、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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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符合本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8款、第 12款至第

15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得不經公告程序採限制性招標。

但須符合其施行細則第 22條至第 23條之 1規定，並由

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就個案敘明符合各款之情

形，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其得以比價方式

辦理者，優先以比價方式辦理。 

(二) 機關依上開（一）採限制性招標，不可有本法主管機關

訂頒之「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各款執行錯誤態樣」

之錯誤行為。例如： 

1、 誤以為獨家代理商或獨家經銷商就是專屬權利或獨家

製造或供應，而依第 2款辦理。 

2、 非屬緊急事故，卻以須緊急處理為由而依第 3款辦理；

依第 3款辦理，惟緊急事故發生後至簽辦採購、核准採

購、決標、簽約，時間相隔甚久，或訂定寬鬆之履約期

限。 

3、 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並無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之理

由，卻以第 4款為由辦理。 

4、 依第 6款辦理，惟原契約項目數量之增加或原契約項目

規格之變更，其增加之契約金額，未列入追加累計金額。 

5、 依第 7款辦理，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標示之後續擴充期

間、金額或數量，明顯過長、過大，顯不合理，例如原

有採購清潔服務 1年，後續擴充 4年。 

(三) 符合本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6款所定情形，經需求、使

用或承辦採購單位就個案敘明邀請指定廠商比價或議價

之適當理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得採

限制性招標，免報經本法主管機關認定。 

(四) 機關依公開取得 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擇

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或議價辦理者，得於辦理第 1次公

告結果，未能取得 3 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

時，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改採限制性招標。 

(五) 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11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辦理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本

法公告金額之採購，應由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

體承包。但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無法承包者，

不在此限。 

(六) 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 9條規定，機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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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其依本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4款、第 6款至第 9款（不包括文

化藝術專業服務）、第 13款及第 16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

者，屬前點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11條所定原住民個

人、機構、法人或團體無法承包之情形。 

三、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 

(一) 同二之（一）及（二）。 

(二) 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案件，須符合條約或

協定之規定。為免誤解，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

無需刊登招標公告之限制性招標採購案件，不建議將徵

求受邀廠商之公告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或公開於主管機關

之資訊網路。 

四、依據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與美國政府採購協

議，本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6款（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之

適用，對於適用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下稱 GPA)之採

購，應僅限於 GPA第 3條（除外事項）及第 13條（限制性招

標）所准許之情形。 

控制重點 一、 須符合限制性招標各款之適用要件。 

二、 本法第 22條、第 23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22條至第 23條之 1，

得以比價方式辦理者，優先以比價方式辦理。 

三、 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不得通案以議價

或比價方式辦理採購。 

四、 上級機關對於機關以符合本法第 22條第 1項第 16款所定情形

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辦理者，得視需要訂定較嚴格之適用規定

或授權條件。 

五、 不可有本法主管機關訂頒之「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各款

執行錯誤態樣」、「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常見誤

解或錯誤態樣」之錯誤或誤解行為。 

六、 不可意圖規避本法公告金額以上或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

額十分之一之採購規定，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或未

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 

七、 有分批辦理之必要，須依全部批數之預算總額認定採購金額。 

八、 非依共同供應契約辦理之小額採購，其洽廠商提供報價或企劃

書者，不可未考慮廠商報價之合理性而逕以報價決標。 

九、 非屬緊急事故，不得以緊急處理為由而依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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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款辦理；依該第 3款辦理者，緊急事故發生後至簽辦採購、

核准採購、決標、簽約，不可時間相隔甚久，或訂定寬鬆之履

約期限。 

十、 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並無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之理由者，

不得以本法第 22條第 1項第 4款為由辦理。 

法令依據 一、 本法第 22條、第 23條（108.05.22）及其施行細則第 22條至

第 23條之 1（110.07.14）。 

二、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107.03.08）。 

三、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107 年 5 月 29 日工程

企字第 10700162400號修正「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各款

執行錯誤態樣」。 

四、 工程會 104年 9月 17日工程企字第 10400304570號函修正「機

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常見誤解或錯誤態樣」。 

五、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11條（104.02.04）及其施行細則第

9條（111.04.28）。 

六、 我國簽署之條約或協定，如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

（103.04.06）、臺紐經濟合作協定（102.12.01）、臺星經濟夥

伴協定（103.04.19）。 

七、 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與美國政府採購協議

（90.08.23）。 

使用表單 無 

 

 

 

 

 

 

 

 

 

 

 

 

 

 

 



 JP01-5 
 

（機關名稱）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採購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 未經公告程序之限制性招標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 

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一、辦理未經公告程序之限制性

招標，查察有無符合免經公

告程序之適用要件。 

二、依本法第 22條、第 23條及

其施行細則第 22 條至第 23

條之 1規定，辦理未經公告

程序之限制性招標，查察有

無優先以比價方式辦理。 

三、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告金額

十分之一之採購，查察有無

以通案議價或比價之不適法

方式辦理採購。 

四、對符合「中央機關未達公告

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條

第 1項第 2款規定採限制性

招標之採購，查察上級機關

有無訂定較嚴格之適用規定

或授權條件。 

五、查察有無工程會函頒「政府

採購法第22條第1項各款執

行錯誤態樣」與「機關辦理

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

常見誤解或錯誤態樣」所列

之錯誤態樣。 

六、是否有意圖規避本法公告金

額以上或未達公告金額但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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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規

定，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

之採購，或未達公告金額但

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

購。 

七、有分批辦理之必要者，是否

未依全部批數之預算總額認

定採購金額。 

八、非依共同供應契約辦理之小

額採購，其洽廠商提供報價

或企劃書者，是否有未考慮

廠商報價之合理性而逕以報

價決標。 

九、是否有非屬緊急事故，卻以

須緊急處理為由而依本法第

22條第 1項第 3款辦理；或

依該第 3 款辦理，惟緊急事

故發生後至簽辦採購、核准

採購、決標、簽約，時間相

隔甚久，或訂定寬鬆之履約

期限。 

十、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並無

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之理

由者，是否以本法第 22條第

1項第 4款為由辦理。 

填表人：                    複核：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

分類，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
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

「未發生」或「不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

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

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

等；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正之「不適用」

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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